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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年美国运动医学学院和美国心脏医学会联合刊登了一系列关于健身场所设施的建议(5，

6)，其中包括检查客户是否患有心脏病、适当的人手安排、紧急处理策略、器材和有关以客为本

的处理设施管理程序。根据建议，一个健身机构被定义为：以提供运动为本的健身计划组织，并

以此作为它们最主要的服务或者以推广中至高强度的康乐活动为主要服务内容。运动强度分级由

第一级(没有人指导下的运动计划)至第五级(医护人员指导下的运动计划)，各个级别的特点可见列

表一。根据美国运动医学学院和美国心脏医学会的联合建议(5,6)，健身场所必须明文规定所有的

紧急应变程序以及定时对其实行更新并进行定期演练。对于需要专人操作的设施，教练在开始指

导健身运动前本人必须接受过基本的心肺复苏(CPR)训练。根据美国运动医学学院和美国心脏医学

会在 1998 年发表的建议，美国的 47 个州业已通过好撒马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egislation)，同

时联邦政府也通过了心脏停搏幸存法案(Cardiac Arrest Survival Act)以及荒郊紧急设施使用法案

(Rural Access to Emergency Devices Act)，并且将这些法案作为联邦政府 2000 年公共卫生改善法案

(federal Public Health Improvement Act of 2000 (7)) 中的一部份。如今这些州和联邦政府已经把好撒马

利亚人的法律保障范围扩展至全国，主要针对使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AEDs)的病人。因此，本

文的目的在于补充 1998 年美国运动医学学院和美国心脏医学会的联合建议中关于在健身场所中购

置和使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的内容。本着与原文一致的宗旨，本文是通过详细查阅和整理文献

资料后提出若干建议。本文撰写过程经过写作小组成员共同协商并获得认同，并受到美国运动医

学学院和美国心脏医学会的认可。这些建议的内容并非强制性或面面俱到，也不代表个人对健身

设施的唯一建议。 
 
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对幸存者扮演的角色 

        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是一个包括心率节律分析系统和心率震动咨询系统在内的装置，用以帮

助救治心跳骤停的病人(1)。心脏除颤器会提供实施电击的装置，由操作者最后决定是否必须使用

电击除颤。根据心肺复苏和心肺急救的国际标准建议(2)，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或高级心脏生命

支持(Advanced Cardiac Life Support)设施未到之前，针对心跳停止病者的最佳方法是使用心肺复苏

法(CPR)。在连串急救行动中，早期心肺复苏法在幸存者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拯救生存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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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包括多个程序，当中以减低心跳停止病人的死亡率为目的的行动包括以下四项：(一) 尽早确

认心跳停止，(二)尽早采用心肺复苏法(CPR)，(三) 尽早按照指示采用除颤，(四)尽早提供高级心

肺与生命支持(3)。尽早使用心肺复苏法可防止心室因异常收缩而出现心室纤颤，同时增加成功除

颤的机会以保护心脏及脑部机能，提高病人存活率(4)。最重要的是对于因突发性及可震动性的心

跳骤停病人(心室纤维性颤动或室性心动过速)来说，决定其生存与否的关键点在于尽可能缩短其

心跳停顿至获得除颤所需要的时间。最近的一篇回顾性文献(17)总结比较多个资料指出，根据对

心跳骤停病人施行第一次心脏除颤的时间的记录，将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例如消防员、警察、医

护急救人员) 和医务辅助人员急救时间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五篇研究中有三篇指出第一个到达

现场的人比医务辅助人员快得多。根据现场目击者的描述，若对患有心室纤维性颤动导致心跳骤

停病人进行心脏除颤，并且在心跳停顿的第一分钟之内便开始使用，病人存活率可高达 90% (8, 11, 

14, 15, 21)。每迟一分钟使用心脏除颤，病人的存活率下跌 7-10%。如心跳停止的病人在开始十二

分钟没有使用心脏除颤，其生存率只有 2-5%。如果医院以外的心脏康复计划和设施中心配置自动

体外心脏除颤器，病人的生存率亦可高达 90% (8, 11, 14, 15, 21)。另外，国际指引(2)的总结指出，

在公众地方由受过训练的普通人使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PAD)，可大大提高在医院以外患心跳

骤停病人的存活率。最近两个研究指出，在公众地方对患心跳骤停的病人使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

器有相当积极的正面效果，研究中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地点分别是赌场(20)和在飞机场(19)。相

对地，在医院中患心跳骤停的病人有 53%，而能康复出院的祇有 40%。 

 
列表一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第四级 第五级 

设施种类 没有专人指导下

的健身室(例如酒

店、公寓大楼、

办公室大楼) 

一对一教练 为一般会员而设

的健身中心 

健身中心给病患者

提供特别服务计划 

医护人员指导下的运

动计划 (例如心脏康

复) 

工作人员 没有 运动指导员，但

建议最好有医护

人员监护 

总经理 

健身教练 

运动指导员，建

议有医护人员的

监护 

总经理 

运动专家 

健身教练 

建议有医护人员的

监护 

总经理 

运动专家 

健身教练 

建议有医护人员的监

护 

紧急方案/

紧急器材 

有 

电话及安放指示 

建议；自动体外

心脏除颤器的安

置必须便于所有

公众的实时使用

作为心脏除颤器

(PAD)计划主要设

施的一部分。 

有 

电话及安放指示 

建议；设置血压

计、听诊器，根

据公众心脏除颤

器计划(PAD)设置

自动体外心脏除

颤器的。 

有 

电话及安放指示 

建议；设置血压

计、听诊器，根

据公众心脏除颤

器计划(PAD)设置

自动体外心脏除

颤器(特别建议在

超过 2500 会员的

健身中心及事发

后超过五分钟医

护人员才能到达

现场急救病人的

场所设立)。 

有 

电话及安放指示 

设置血压计、听诊

器， 

鼓励设置：根据公

众心脏除颤器计划

(PAD)配备自动体

外心脏除颤器。 

有 

电话及安放指示 

设置血压计、听诊

器， 

氧气 

紧急救护车 

除颤器 
 

AED；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PAD：公众可立即使用的心脏除颤器 
a 
以上列表应取代过去美国运动医学学院和美国心脏医学会在列表五下半部分的建议(5,6)。  

b 
美国运动医学学院指南(10)中的内容对适当人手安排和工作范围有详细的定义。 

c 
第五级的基本器械包括除颤器(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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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与心脏血管疾病的关系 

        在美国运动医学学院和美国心脏医学会的联合建议(5,6)中提供了有关运动与心血管风险关系

的细节。毫无疑问，运动导致有心脏血管疾病的患者出现包括死亡在内的心血管问题比起普通的

健康人要高(5,6,9)。据资料统计，在曾到健身场所做运动的三千万人当中，年龄超过 35 岁(大约

55%现时的会员)(16)的会员人数有稳步上升的趋势，因此有理由推断会员当中患有心血管疾病的

人数也会随之上升。虽然目前还没有在健身场所中发生心跳骤停病例的资料，但近期有两项调查

的结果对此却有相当重要的启示。第一个调查是从一间拥有二百九十万会员大型连锁健身中心的

数据库发现，在 2 年内有 71 宗死亡个案(平均年龄 52+13 岁，61 个男性，10 个女性)，结果显示每

年每十万个会员就有一个死亡病例，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运动较少的人，而大概一半的死亡病例

发生在每周次数运动少于一次的会员。虽然这份报告没有报导心跳骤停病例的发生几率，但是我

们有理由相信其几率高于死亡率。第二个调查地点在美国俄亥俄州(18)，对 65 间随机抽样的健身

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五年内有 17%的健身场所发生过心跳骤停或心脏病发事件，而当中却只

有 3%的健身中心设有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因此有充分理由支持在健身中心设置公众可使用心

脏除颤器计划(PAD)。 

 

建 议 

        众所周知，急救器材本身并不能拯救人的生命。美国运动医学学院和美国心脏医学会指南 

(5，6)强调，必须明文规定紧急应变程序的内容以及对其进行定时更新和执行定期演练。指南还

指出配备授过良好训练的健身中心员工对成功实施整个紧急拯救的程序有相当大的作用。在健身

中心于法律许可之下鼓励操作人员正确地使用和安排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的设施 (见列表一中第

一级至第五级)，以达到缩短由确认心跳停止至成功使用心脏除颤的急救时间。在没有更加可靠性

的资料出现之前，在会员超过 2500 名以上的健身中心(中型规模以上的健身中心(16))应当极力鼓

励设置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尤其是那些给患病人员提供特别服务计划的机构 (例如为老年人制

定的计划和身体有特殊医疗需要人员而制定的计划(第四级))(注意在第五级的场所，现行的器材规

定必须设有心脏除颤器)；以及那些由确认心跳停止至医护人员到场救助病人恢复心脏跳动的时间

超过五分钟以上的机构。在没有专人指导下的健身室，例如酒店、居民楼、办公大楼，自动体外

心脏除颤器必须是所有公众可使用的心脏除颤器计划(PAD)中主要设施的一部分。如不能设置自

动体外心脏除颤器，最低要求是健身室必须设有能够清楚显示号码的电话以备急时之需。在有专

人指导下的环境，例如健身中心，在所有办公时间安排值班的员工必须接受过基本心肺复苏(CPR)

训练，这点非常重要的。在没有提供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之前，如果遇到客户发生心跳停止，现

场人员必须立即使用心肺复苏法直至有除颤器到达现场为患者进行急救。如果心跳停止不是由于

心室纤维性颤动(VF)或室性心动过速(VT)造成的，则不须要使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但仍然必

须继续进行心肺复苏法急救。在成功终止心室纤维性颤动(VF)或室性心动过速(VT)后，拯救人员

必须确保呼吸道畅通，并继续进行压挤胸部以患者保持呼吸和血液循环，直至医护人员到达现

场。 
 

 因此，有必要鼓励健身中心设置公众使用心脏除颤器的计划(PAD)。这个计划包括下列各

点： 

 明文规定紧急应变程序和定时执行定期演练(最少三个月一次)。 

 在所有办公时间内指派曾接过基本心肺复苏(CPR)训练的员工值班。 

 训练员工懂得如何辨识心跳停止。 

 组建紧急医护人员队伍–当有病人需要拯救，立即指派员工在出入口接待急救医护人员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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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其救治患患者。 

 提供心肺复苏法(CPR)的培训。 

 使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可参考供销商的详细说明，另外也可参考『2000 年心肺复苏法和

紧急心血管护理指南』(1)］。 

 不应该使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对婴儿和八岁以下的儿童进行急救。 
 

        由于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使用电话报告患者发病情况，以协助拯救人员使用自动体外心脏

除颤器和通知地区的医护人员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正在使用，所以健身中心必须建立公众可使用

的心脏除颤器计划(PAD)以及与地区急救医护系统相互协调。此外，地区的急救医护人员可以帮

助策划有关计划和改善医疗服务，并且协助健身中心部署和训练如何使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及

相关事宜(1)。每三个月必须进行一次紧急演习，若有人事变更，紧急演习次数应更加频密(5,6)。

若雇用了新的员工，新的安排按照工作需要进行。在演习时模拟使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是保养

仪器最有效的方法。有必要根据供销商的指示保持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的正常运作状态。公众可

使用心脏除颤器计划(PAD)时必须符合地区规则和法律。 

 

成 本 

        关于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的技术性方面数据在其它文献也有描述(1,17)。现在，一部自动体外

心脏除颤器的价钱大约是$3000 至$4500 元。随着除颤器更加广泛地使用，其价格很可能会降低。

美国国家心肺和血液协会 The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ute (NHLBI)和美国心脏医学会及合

作伙伴正在多个地方进行研究，内容是关于在不同的公众场合使用一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是否

合符成本效益。最近一个独立研究(13)结果显示，在大型(多过 200 个乘客)和中型(多过 100 个乘客)

的飞机舱内设置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可以达到合理的成本效益。但是，对于在小型机舱内设置自

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的成本效益如何则暂时没有确定的答案。同样地，在健身中心设置自动体外心

脏除颤器的成本效益也暂时没有定论。为此，当不断累积有用的数据后，人们将会重新评估和更

新上述关于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的建议。现时可做的是，鼓励健身中心采用公众可使用心脏除颤

器计划(PAD)并记录保存数据，并且与其它健身中心合作评估公众可使用心脏除颤器计划(PAD)的

成效。 
 

结 论 

 心脏停搏幸存法案 (Cardiac Arrest Survival Act)和荒郊紧急设施使用法案 (Rural Access to 

Emergency Devices Act) 是 2000 年联邦政府公共卫生改善法案的一部分(federal Public Health 

Improvement Act of 2000)，好撒马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egislation)已经在 47 个州获得通

过，如今这些州和联邦政府已经把好撒马利亚人的法律保障范围扩展至全国，主要针对使用

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AEDs)的病人。 

 在特定的公众场所培训一般普通民众使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AEDs)，可大大提高在医院外

患心跳停止病人的存活率。 

 一系列提高心跳停止的病人的生存机会的急救过程包括：(一)尽早确认心跳停止，(二)尽早采

用心肺复苏法(CPR)，(三) 尽早跟据指示采用除颤，(四)尽早提供高级心脏与生命支持。 

 接受过良好训练的健身中心员工对整个紧急拯救的连串程序的有效实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合法情况下，有必要鼓励健身中心正确地使用和放置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见列表一中第一

级至第五级)，以达到缩短由确认心跳停止至成功使用心脏除颤的急救时间。在未有进一步的

数据出现之前，)应该强烈鼓励添置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的场所包括：会员超过 2500 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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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身中心(中型规模以上的健身中心(16)；那些为病患者提或康复者供特别服务计划的机构

(例如为老年人制定计划和身体有特殊医疗需要人员制定计划的机构(第四级))；以及那些由确

认心跳停止至医护人员到场救助病人恢复心脏跳动的时间超过五分钟以上的机构都应鼓励添

置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在没有专人指导下的运动室(第一级设施)，例如酒店、居民楼、办

公大楼，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必须是所有公众可使用的心脏除颤器计划(PAD)中主要设施的

一部分。 

 健身中心必须建立公众可使用心脏除颤器(PAD)并与计划地区急救医护系统进行协调。 

 每三个月必须进行一次紧急演习，若有人事变更，紧急演习次数应更频密。 

 公众可使用的心脏除颤器计划(PAD)必须符合地区规则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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